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53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欣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邱麗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3192號、第48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欣姿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1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

0元折算1日。又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2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1,0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拘役3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000元折算1日。

邱麗華無罪。

    事  實

一、林欣姿與邱麗華（邱麗華所涉公然侮辱罪嫌，詳如無罪部

分）互不相識，於民國111年3月7日15時15分許在基隆市仁

愛區南榮路55巷巷口，因細故發生爭吵，林欣姿竟基於公然

侮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操

機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等言語辱罵邱麗華，

足以貶損邱麗華之人格與尊嚴。

二、林欣姿於111年5月8日16時24分，在基隆市○○區○○街00

號OK超商南新店，與店員陳怡方發生糾紛，竟基於公然侮辱

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蕭雜

謀、幹你娘（臺語）」辱罵陳怡方，隨後離去；同日17時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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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林欣姿又返回該店，接續以「人渣」辱罵陳怡方，隨後

離去；同日18時28分，林欣姿再次返回該店，接續以「你媽

生你，你就是下賤的賤種」辱罵陳怡方，隨後離去，均足以

貶損陳怡方之人格與尊嚴。

三、案經邱麗華及陳怡方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基

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程序部分

㈠、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林欣姿於審理時

並未在監或在押，且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2年4月12日審理

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

表、送達證書、該日審判筆錄存卷可查，而本院認就被告林

欣姿部分，係應科處拘役之案件，爰依上開規定，不待其陳

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㈡、本判決有罪部分所引用之證據，公訴人、被告林欣姿於本案

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

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

可信之情況，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

查、辯論，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事實欄

  ⒈被告林欣姿於警詢、偵訊時固坦承其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

邱麗華發生爭執，且其有以「髒話」罵對方等情不諱，惟矢

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我當時罵「操機掰、垃

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是在罵旁邊肉圓店的老闆娘，

不是罵告訴人邱麗華云云。

  ⒉惟查，證人即告訴人邱麗華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我不認識

被告林欣姿，當時我聽到她朝我罵「操機掰、垃圾機掰、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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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女人（臺語）」，所以跟她發生爭執等語。復經本院勘驗

現場監視器畫面顯示：被告林欣姿當街與告訴人邱麗華爭

吵，被告林欣姿朝告訴人邱麗華罵「操機掰」等髒話之情，

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6至47

頁、第51頁）。併參以被告林欣姿自承其當時有說出「操機

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足見告訴人邱麗華前

揭證述屬實，被告林欣姿所辯僅係臨訟卸責之詞，難以憑

採。

  ⒊按侮辱者，係指對人詈罵、嘲笑而使人難堪或其他表示足以

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查被告林欣姿對告訴人邱麗華所稱

「操機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依一般社會通

念，足以令人感到難堪、不快，屬污蔑他人人格之用語，聽

聞者皆能體認陳述人係以該言語作抽象之人身攻擊，自足以

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尊嚴。而被告林欣姿為智識正常之成年

人，對前揭言語係貶損他人尊嚴之侮辱性用語自有所認識，

其仍於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前開言語辱罵告訴

人邱麗華，足認其有公然侮辱之犯意及行為無訛。

㈡、事實欄

  ⒈被告林欣姿於警詢時固坦承其於上開時、地有說上開不雅言

語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我當

時罵「蕭雜謀、幹你娘（臺語）」、「人渣」、「你媽生

你，你就是下賤的賤種」是心情不好在罵自己，不是罵告訴

人陳怡方云云。

  ⒉然查，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方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我是OK超

商南新店的店員，並不認識被告林欣姿，她分別於111年5月

8日16時24分、17時35分、18時28分，在店裡罵我「蕭雜

謀、幹你娘（臺語）」、「人渣」、「你媽生你，你就是下

賤的賤種」，我沒有回話直接報警等語。證人即在場目擊者

林世傑於警詢時證稱：在被告林欣姿罵告訴人陳怡方時我在

場，我記得有罵「蕭雜謀、幹你娘（臺語）」，其他詳細的

我不太記得，後來才看到警察到場等語，核與告訴人陳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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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相符。復觀諸卷附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見111年度偵

字第4897號卷第29至33頁），被告林欣姿在店內說話時，數

次用手指指向店員即告訴人陳怡方，顯然係針對告訴人陳怡

方說話。再佐以被告林欣姿自承其當時有說出上開不雅言

語。堪認告訴人陳怡方前揭證述屬實，被告林欣姿所辯僅係

臨訟卸責之詞，難以憑採。

  ⒊又被告林欣姿對告訴人陳怡方所稱「蕭雜謀、幹你娘（臺

語）」、「人渣」、「你媽生你，你就是下賤的賤種」，依

一般社會通念，足以令人感到難堪、不快，屬污蔑他人人格

之用語，聽聞者皆能體認陳述人係以該言語作抽象之人身攻

擊，自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尊嚴。而被告林欣姿為智識正

常之成年人，對前揭言語係貶損他人尊嚴之侮辱性用語自有

所認識，其仍於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前開言語

辱罵告訴人陳怡方，足認其有公然侮辱之犯意及行為無訛。

㈢、綜上所述，被告林欣姿所辯洵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

林欣姿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林欣姿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

罪。

㈡、事實欄部分，被告林欣姿先後數次辱罵告訴人陳怡方，係

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

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

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

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核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㈢、被告林欣姿就事實欄、所犯2次公然侮辱犯行，犯意各

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審酌被告林欣姿不思以平和理性之方式處理紛爭，率爾在

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分別以上揭言語侮辱告

訴人邱麗華及陳怡方，致告訴人等立於難堪處境，行為顯屬

不當；兼衡被告林欣姿飾詞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素行（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犯罪動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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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告訴人等名譽受損之程度；暨考量被告林欣姿於

警詢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參酌被

告林欣姿所犯各罪之行為態樣、罪質、責任非難重複性，暨

所呈現被告林欣姿之人格特性，預防需求及整體刑罰執行之

應罰適當性等因素，定其應執行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如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邱麗華與告訴人林欣姿互不相識，於11

1年3月7日15時15分許在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55巷巷口，因

細故發生爭吵，被告邱麗華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上開

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臭機掰、幹你娘（臺

語）」辱罵告訴人林欣姿，足以貶損告訴人林欣姿之人格與

尊嚴。因認被告邱麗華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嫌。

二、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邱麗華於審理時

並未在監或在押，且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2年4月12日審理

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

表、送達證書、該日審判筆錄存卷可查，而本院認就被告邱

麗華部分，係應諭無罪之案件，爰依上開規定，不待其陳

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害人與一般

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

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

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

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

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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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

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可參）。

四、被告邱麗華於警詢、偵訊時固坦承於上揭時、地，與告訴人

林欣姿發生爭執等情不諱，但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

行，辯稱：因為告訴人林欣姿用髒話罵我，我才與她爭吵，

但我沒有回罵她任何髒話等語。

五、經查，證人即告訴人林欣姿固於警詢時證稱：當時被告邱麗

華衝出來罵我「臭機掰、幹你娘（臺語）」，我才開始跟她

對罵等語。然而，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顯示：被告邱

麗華與告訴人林欣姿當街對罵，雙方均有相互叫囂，但僅聽

見告訴人林欣姿罵髒話，未聽見被告邱麗華有罵「臭機掰、

幹你娘（臺語）」之類的髒話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畫面

截圖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6至47頁、第51頁），自無從補

強告訴人林欣姿之證述。從而，在別無錄音等其他證據足資

佐證下，尚不能憑告訴人林欣姿之單一指訴，而逕為不利於

被告邱麗華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各項證據，尚不足使所指被告邱

麗華以「臭機掰、幹你娘（臺語）」辱罵告訴人林欣姿等事

實，達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揆諸前開說明，自

屬不能證明被告邱麗華犯罪，而應為被告邱麗華無罪之諭

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

301條第1項、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明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長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施又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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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連珮涵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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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53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欣姿










            邱麗華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92號、第48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欣姿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1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又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2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拘役3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邱麗華無罪。
    事  實
一、林欣姿與邱麗華（邱麗華所涉公然侮辱罪嫌，詳如無罪部分）互不相識，於民國111年3月7日15時15分許在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55巷巷口，因細故發生爭吵，林欣姿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操機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等言語辱罵邱麗華，足以貶損邱麗華之人格與尊嚴。
二、林欣姿於111年5月8日16時24分，在基隆市○○區○○街00號OK超商南新店，與店員陳怡方發生糾紛，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蕭雜謀、幹你娘（臺語）」辱罵陳怡方，隨後離去；同日17時35分，林欣姿又返回該店，接續以「人渣」辱罵陳怡方，隨後離去；同日18時28分，林欣姿再次返回該店，接續以「你媽生你，你就是下賤的賤種」辱罵陳怡方，隨後離去，均足以貶損陳怡方之人格與尊嚴。
三、案經邱麗華及陳怡方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程序部分
㈠、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林欣姿於審理時並未在監或在押，且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2年4月12日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送達證書、該日審判筆錄存卷可查，而本院認就被告林欣姿部分，係應科處拘役之案件，爰依上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㈡、本判決有罪部分所引用之證據，公訴人、被告林欣姿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事實欄
  ⒈被告林欣姿於警詢、偵訊時固坦承其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邱麗華發生爭執，且其有以「髒話」罵對方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我當時罵「操機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是在罵旁邊肉圓店的老闆娘，不是罵告訴人邱麗華云云。
  ⒉惟查，證人即告訴人邱麗華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我不認識被告林欣姿，當時我聽到她朝我罵「操機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所以跟她發生爭執等語。復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顯示：被告林欣姿當街與告訴人邱麗華爭吵，被告林欣姿朝告訴人邱麗華罵「操機掰」等髒話之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6至47頁、第51頁）。併參以被告林欣姿自承其當時有說出「操機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足見告訴人邱麗華前揭證述屬實，被告林欣姿所辯僅係臨訟卸責之詞，難以憑採。
  ⒊按侮辱者，係指對人詈罵、嘲笑而使人難堪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查被告林欣姿對告訴人邱麗華所稱「操機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依一般社會通念，足以令人感到難堪、不快，屬污蔑他人人格之用語，聽聞者皆能體認陳述人係以該言語作抽象之人身攻擊，自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尊嚴。而被告林欣姿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對前揭言語係貶損他人尊嚴之侮辱性用語自有所認識，其仍於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前開言語辱罵告訴人邱麗華，足認其有公然侮辱之犯意及行為無訛。
㈡、事實欄
  ⒈被告林欣姿於警詢時固坦承其於上開時、地有說上開不雅言語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我當時罵「蕭雜謀、幹你娘（臺語）」、「人渣」、「你媽生你，你就是下賤的賤種」是心情不好在罵自己，不是罵告訴人陳怡方云云。
  ⒉然查，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方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我是OK超商南新店的店員，並不認識被告林欣姿，她分別於111年5月8日16時24分、17時35分、18時28分，在店裡罵我「蕭雜謀、幹你娘（臺語）」、「人渣」、「你媽生你，你就是下賤的賤種」，我沒有回話直接報警等語。證人即在場目擊者林世傑於警詢時證稱：在被告林欣姿罵告訴人陳怡方時我在場，我記得有罵「蕭雜謀、幹你娘（臺語）」，其他詳細的我不太記得，後來才看到警察到場等語，核與告訴人陳怡方所述相符。復觀諸卷附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見111年度偵字第4897號卷第29至33頁），被告林欣姿在店內說話時，數次用手指指向店員即告訴人陳怡方，顯然係針對告訴人陳怡方說話。再佐以被告林欣姿自承其當時有說出上開不雅言語。堪認告訴人陳怡方前揭證述屬實，被告林欣姿所辯僅係臨訟卸責之詞，難以憑採。
  ⒊又被告林欣姿對告訴人陳怡方所稱「蕭雜謀、幹你娘（臺語）」、「人渣」、「你媽生你，你就是下賤的賤種」，依一般社會通念，足以令人感到難堪、不快，屬污蔑他人人格之用語，聽聞者皆能體認陳述人係以該言語作抽象之人身攻擊，自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尊嚴。而被告林欣姿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對前揭言語係貶損他人尊嚴之侮辱性用語自有所認識，其仍於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前開言語辱罵告訴人陳怡方，足認其有公然侮辱之犯意及行為無訛。
㈢、綜上所述，被告林欣姿所辯洵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林欣姿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林欣姿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㈡、事實欄部分，被告林欣姿先後數次辱罵告訴人陳怡方，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核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㈢、被告林欣姿就事實欄、所犯2次公然侮辱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審酌被告林欣姿不思以平和理性之方式處理紛爭，率爾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分別以上揭言語侮辱告訴人邱麗華及陳怡方，致告訴人等立於難堪處境，行為顯屬不當；兼衡被告林欣姿飾詞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等名譽受損之程度；暨考量被告林欣姿於警詢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參酌被告林欣姿所犯各罪之行為態樣、罪質、責任非難重複性，暨所呈現被告林欣姿之人格特性，預防需求及整體刑罰執行之應罰適當性等因素，定其應執行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邱麗華與告訴人林欣姿互不相識，於111年3月7日15時15分許在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55巷巷口，因細故發生爭吵，被告邱麗華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臭機掰、幹你娘（臺語）」辱罵告訴人林欣姿，足以貶損告訴人林欣姿之人格與尊嚴。因認被告邱麗華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二、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邱麗華於審理時並未在監或在押，且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2年4月12日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送達證書、該日審判筆錄存卷可查，而本院認就被告邱麗華部分，係應諭無罪之案件，爰依上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可參）。
四、被告邱麗華於警詢、偵訊時固坦承於上揭時、地，與告訴人林欣姿發生爭執等情不諱，但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因為告訴人林欣姿用髒話罵我，我才與她爭吵，但我沒有回罵她任何髒話等語。
五、經查，證人即告訴人林欣姿固於警詢時證稱：當時被告邱麗華衝出來罵我「臭機掰、幹你娘（臺語）」，我才開始跟她對罵等語。然而，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顯示：被告邱麗華與告訴人林欣姿當街對罵，雙方均有相互叫囂，但僅聽見告訴人林欣姿罵髒話，未聽見被告邱麗華有罵「臭機掰、幹你娘（臺語）」之類的髒話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6至47頁、第51頁），自無從補強告訴人林欣姿之證述。從而，在別無錄音等其他證據足資佐證下，尚不能憑告訴人林欣姿之單一指訴，而逕為不利於被告邱麗華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各項證據，尚不足使所指被告邱麗華以「臭機掰、幹你娘（臺語）」辱罵告訴人林欣姿等事實，達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揆諸前開說明，自屬不能證明被告邱麗華犯罪，而應為被告邱麗華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明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長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施又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連珮涵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53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欣姿





            邱麗華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3192號、第48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欣姿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1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
0元折算1日。又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2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1,0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拘役3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000元折算1日。
邱麗華無罪。
    事  實
一、林欣姿與邱麗華（邱麗華所涉公然侮辱罪嫌，詳如無罪部分
    ）互不相識，於民國111年3月7日15時15分許在基隆市仁愛
    區南榮路55巷巷口，因細故發生爭吵，林欣姿竟基於公然侮
    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操機
    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等言語辱罵邱麗華，足
    以貶損邱麗華之人格與尊嚴。
二、林欣姿於111年5月8日16時24分，在基隆市○○區○○街00號OK
    超商南新店，與店員陳怡方發生糾紛，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
    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蕭雜謀、幹
    你娘（臺語）」辱罵陳怡方，隨後離去；同日17時35分，林
    欣姿又返回該店，接續以「人渣」辱罵陳怡方，隨後離去；
    同日18時28分，林欣姿再次返回該店，接續以「你媽生你，
    你就是下賤的賤種」辱罵陳怡方，隨後離去，均足以貶損陳
    怡方之人格與尊嚴。
三、案經邱麗華及陳怡方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基
    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程序部分
㈠、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林欣姿於審理時並
    未在監或在押，且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2年4月12日審理期
    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
    、送達證書、該日審判筆錄存卷可查，而本院認就被告林欣
    姿部分，係應科處拘役之案件，爰依上開規定，不待其陳述
    ，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㈡、本判決有罪部分所引用之證據，公訴人、被告林欣姿於本案
    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
    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
    可信之情況，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
    、辯論，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事實欄
  ⒈被告林欣姿於警詢、偵訊時固坦承其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
    邱麗華發生爭執，且其有以「髒話」罵對方等情不諱，惟矢
    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我當時罵「操機掰、垃
    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是在罵旁邊肉圓店的老闆娘，
    不是罵告訴人邱麗華云云。
  ⒉惟查，證人即告訴人邱麗華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我不認識
    被告林欣姿，當時我聽到她朝我罵「操機掰、垃圾機掰、垃
    圾女人（臺語）」，所以跟她發生爭執等語。復經本院勘驗
    現場監視器畫面顯示：被告林欣姿當街與告訴人邱麗華爭吵
    ，被告林欣姿朝告訴人邱麗華罵「操機掰」等髒話之情，有
    本院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6至47頁、
    第51頁）。併參以被告林欣姿自承其當時有說出「操機掰、
    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足見告訴人邱麗華前揭證
    述屬實，被告林欣姿所辯僅係臨訟卸責之詞，難以憑採。
  ⒊按侮辱者，係指對人詈罵、嘲笑而使人難堪或其他表示足以
    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查被告林欣姿對告訴人邱麗華所稱「
    操機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依一般社會通念
    ，足以令人感到難堪、不快，屬污蔑他人人格之用語，聽聞
    者皆能體認陳述人係以該言語作抽象之人身攻擊，自足以貶
    損告訴人之人格尊嚴。而被告林欣姿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
    對前揭言語係貶損他人尊嚴之侮辱性用語自有所認識，其仍
    於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前開言語辱罵告訴人邱
    麗華，足認其有公然侮辱之犯意及行為無訛。
㈡、事實欄
  ⒈被告林欣姿於警詢時固坦承其於上開時、地有說上開不雅言
    語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我當
    時罵「蕭雜謀、幹你娘（臺語）」、「人渣」、「你媽生你
    ，你就是下賤的賤種」是心情不好在罵自己，不是罵告訴人
    陳怡方云云。
  ⒉然查，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方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我是OK超
    商南新店的店員，並不認識被告林欣姿，她分別於111年5月
    8日16時24分、17時35分、18時28分，在店裡罵我「蕭雜謀
    、幹你娘（臺語）」、「人渣」、「你媽生你，你就是下賤
    的賤種」，我沒有回話直接報警等語。證人即在場目擊者林
    世傑於警詢時證稱：在被告林欣姿罵告訴人陳怡方時我在場
    ，我記得有罵「蕭雜謀、幹你娘（臺語）」，其他詳細的我
    不太記得，後來才看到警察到場等語，核與告訴人陳怡方所
    述相符。復觀諸卷附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見111年度偵字
    第4897號卷第29至33頁），被告林欣姿在店內說話時，數次
    用手指指向店員即告訴人陳怡方，顯然係針對告訴人陳怡方
    說話。再佐以被告林欣姿自承其當時有說出上開不雅言語。
    堪認告訴人陳怡方前揭證述屬實，被告林欣姿所辯僅係臨訟
    卸責之詞，難以憑採。
  ⒊又被告林欣姿對告訴人陳怡方所稱「蕭雜謀、幹你娘（臺語
    ）」、「人渣」、「你媽生你，你就是下賤的賤種」，依一
    般社會通念，足以令人感到難堪、不快，屬污蔑他人人格之
    用語，聽聞者皆能體認陳述人係以該言語作抽象之人身攻擊
    ，自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尊嚴。而被告林欣姿為智識正常
    之成年人，對前揭言語係貶損他人尊嚴之侮辱性用語自有所
    認識，其仍於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前開言語辱
    罵告訴人陳怡方，足認其有公然侮辱之犯意及行為無訛。
㈢、綜上所述，被告林欣姿所辯洵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
    林欣姿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林欣姿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
㈡、事實欄部分，被告林欣姿先後數次辱罵告訴人陳怡方，係於
    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
    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
    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
    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核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㈢、被告林欣姿就事實欄、所犯2次公然侮辱犯行，犯意各別，
    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審酌被告林欣姿不思以平和理性之方式處理紛爭，率爾在
    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分別以上揭言語侮辱告
    訴人邱麗華及陳怡方，致告訴人等立於難堪處境，行為顯屬
    不當；兼衡被告林欣姿飾詞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素行（有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犯罪動機、目的
    、手段、告訴人等名譽受損之程度；暨考量被告林欣姿於警
    詢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
    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參酌被告
    林欣姿所犯各罪之行為態樣、罪質、責任非難重複性，暨所
    呈現被告林欣姿之人格特性，預防需求及整體刑罰執行之應
    罰適當性等因素，定其應執行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
    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邱麗華與告訴人林欣姿互不相識，於11
    1年3月7日15時15分許在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55巷巷口，因
    細故發生爭吵，被告邱麗華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上開
    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臭機掰、幹你娘（臺語
    ）」辱罵告訴人林欣姿，足以貶損告訴人林欣姿之人格與尊
    嚴。因認被告邱麗華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
二、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
    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邱麗華於審理時並
    未在監或在押，且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2年4月12日審理期
    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
    、送達證書、該日審判筆錄存卷可查，而本院認就被告邱麗
    華部分，係應諭無罪之案件，爰依上開規定，不待其陳述，
    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害人與一般
    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
    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
    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
    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
    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
    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
    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可參）。
四、被告邱麗華於警詢、偵訊時固坦承於上揭時、地，與告訴人
    林欣姿發生爭執等情不諱，但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
    ，辯稱：因為告訴人林欣姿用髒話罵我，我才與她爭吵，但
    我沒有回罵她任何髒話等語。
五、經查，證人即告訴人林欣姿固於警詢時證稱：當時被告邱麗
    華衝出來罵我「臭機掰、幹你娘（臺語）」，我才開始跟她
    對罵等語。然而，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顯示：被告邱
    麗華與告訴人林欣姿當街對罵，雙方均有相互叫囂，但僅聽
    見告訴人林欣姿罵髒話，未聽見被告邱麗華有罵「臭機掰、
    幹你娘（臺語）」之類的髒話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畫面
    截圖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6至47頁、第51頁），自無從補
    強告訴人林欣姿之證述。從而，在別無錄音等其他證據足資
    佐證下，尚不能憑告訴人林欣姿之單一指訴，而逕為不利於
    被告邱麗華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各項證據，尚不足使所指被告邱
    麗華以「臭機掰、幹你娘（臺語）」辱罵告訴人林欣姿等事
    實，達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揆諸前開說明，自
    屬不能證明被告邱麗華犯罪，而應為被告邱麗華無罪之諭知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
301條第1項、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明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長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施又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連珮涵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53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欣姿





            邱麗華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192號、第48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欣姿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1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又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2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應執行拘役3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邱麗華無罪。
    事  實
一、林欣姿與邱麗華（邱麗華所涉公然侮辱罪嫌，詳如無罪部分）互不相識，於民國111年3月7日15時15分許在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55巷巷口，因細故發生爭吵，林欣姿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操機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等言語辱罵邱麗華，足以貶損邱麗華之人格與尊嚴。
二、林欣姿於111年5月8日16時24分，在基隆市○○區○○街00號OK超商南新店，與店員陳怡方發生糾紛，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蕭雜謀、幹你娘（臺語）」辱罵陳怡方，隨後離去；同日17時35分，林欣姿又返回該店，接續以「人渣」辱罵陳怡方，隨後離去；同日18時28分，林欣姿再次返回該店，接續以「你媽生你，你就是下賤的賤種」辱罵陳怡方，隨後離去，均足以貶損陳怡方之人格與尊嚴。
三、案經邱麗華及陳怡方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程序部分
㈠、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林欣姿於審理時並未在監或在押，且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2年4月12日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送達證書、該日審判筆錄存卷可查，而本院認就被告林欣姿部分，係應科處拘役之案件，爰依上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㈡、本判決有罪部分所引用之證據，公訴人、被告林欣姿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上開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自均具有證據能力。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事實欄
  ⒈被告林欣姿於警詢、偵訊時固坦承其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邱麗華發生爭執，且其有以「髒話」罵對方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我當時罵「操機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是在罵旁邊肉圓店的老闆娘，不是罵告訴人邱麗華云云。
  ⒉惟查，證人即告訴人邱麗華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我不認識被告林欣姿，當時我聽到她朝我罵「操機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所以跟她發生爭執等語。復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顯示：被告林欣姿當街與告訴人邱麗華爭吵，被告林欣姿朝告訴人邱麗華罵「操機掰」等髒話之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6至47頁、第51頁）。併參以被告林欣姿自承其當時有說出「操機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足見告訴人邱麗華前揭證述屬實，被告林欣姿所辯僅係臨訟卸責之詞，難以憑採。
  ⒊按侮辱者，係指對人詈罵、嘲笑而使人難堪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查被告林欣姿對告訴人邱麗華所稱「操機掰、垃圾機掰、垃圾女人（臺語）」，依一般社會通念，足以令人感到難堪、不快，屬污蔑他人人格之用語，聽聞者皆能體認陳述人係以該言語作抽象之人身攻擊，自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尊嚴。而被告林欣姿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對前揭言語係貶損他人尊嚴之侮辱性用語自有所認識，其仍於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前開言語辱罵告訴人邱麗華，足認其有公然侮辱之犯意及行為無訛。
㈡、事實欄
  ⒈被告林欣姿於警詢時固坦承其於上開時、地有說上開不雅言語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我當時罵「蕭雜謀、幹你娘（臺語）」、「人渣」、「你媽生你，你就是下賤的賤種」是心情不好在罵自己，不是罵告訴人陳怡方云云。
  ⒉然查，證人即告訴人陳怡方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我是OK超商南新店的店員，並不認識被告林欣姿，她分別於111年5月8日16時24分、17時35分、18時28分，在店裡罵我「蕭雜謀、幹你娘（臺語）」、「人渣」、「你媽生你，你就是下賤的賤種」，我沒有回話直接報警等語。證人即在場目擊者林世傑於警詢時證稱：在被告林欣姿罵告訴人陳怡方時我在場，我記得有罵「蕭雜謀、幹你娘（臺語）」，其他詳細的我不太記得，後來才看到警察到場等語，核與告訴人陳怡方所述相符。復觀諸卷附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見111年度偵字第4897號卷第29至33頁），被告林欣姿在店內說話時，數次用手指指向店員即告訴人陳怡方，顯然係針對告訴人陳怡方說話。再佐以被告林欣姿自承其當時有說出上開不雅言語。堪認告訴人陳怡方前揭證述屬實，被告林欣姿所辯僅係臨訟卸責之詞，難以憑採。
  ⒊又被告林欣姿對告訴人陳怡方所稱「蕭雜謀、幹你娘（臺語）」、「人渣」、「你媽生你，你就是下賤的賤種」，依一般社會通念，足以令人感到難堪、不快，屬污蔑他人人格之用語，聽聞者皆能體認陳述人係以該言語作抽象之人身攻擊，自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尊嚴。而被告林欣姿為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對前揭言語係貶損他人尊嚴之侮辱性用語自有所認識，其仍於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前開言語辱罵告訴人陳怡方，足認其有公然侮辱之犯意及行為無訛。
㈢、綜上所述，被告林欣姿所辯洵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林欣姿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林欣姿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㈡、事實欄部分，被告林欣姿先後數次辱罵告訴人陳怡方，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核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
㈢、被告林欣姿就事實欄、所犯2次公然侮辱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爰審酌被告林欣姿不思以平和理性之方式處理紛爭，率爾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分別以上揭言語侮辱告訴人邱麗華及陳怡方，致告訴人等立於難堪處境，行為顯屬不當；兼衡被告林欣姿飾詞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告訴人等名譽受損之程度；暨考量被告林欣姿於警詢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參酌被告林欣姿所犯各罪之行為態樣、罪質、責任非難重複性，暨所呈現被告林欣姿之人格特性，預防需求及整體刑罰執行之應罰適當性等因素，定其應執行之刑及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以資懲儆。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邱麗華與告訴人林欣姿互不相識，於111年3月7日15時15分許在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55巷巷口，因細故發生爭吵，被告邱麗華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上開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場所，以「臭機掰、幹你娘（臺語）」辱罵告訴人林欣姿，足以貶損告訴人林欣姿之人格與尊嚴。因認被告邱麗華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二、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查被告邱麗華於審理時並未在監或在押，且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2年4月12日審理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送達證書、該日審判筆錄存卷可查，而本院認就被告邱麗華部分，係應諭無罪之案件，爰依上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可參）。
四、被告邱麗華於警詢、偵訊時固坦承於上揭時、地，與告訴人林欣姿發生爭執等情不諱，但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因為告訴人林欣姿用髒話罵我，我才與她爭吵，但我沒有回罵她任何髒話等語。
五、經查，證人即告訴人林欣姿固於警詢時證稱：當時被告邱麗華衝出來罵我「臭機掰、幹你娘（臺語）」，我才開始跟她對罵等語。然而，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顯示：被告邱麗華與告訴人林欣姿當街對罵，雙方均有相互叫囂，但僅聽見告訴人林欣姿罵髒話，未聽見被告邱麗華有罵「臭機掰、幹你娘（臺語）」之類的髒話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畫面截圖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6至47頁、第51頁），自無從補強告訴人林欣姿之證述。從而，在別無錄音等其他證據足資佐證下，尚不能憑告訴人林欣姿之單一指訴，而逕為不利於被告邱麗華之認定。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各項證據，尚不足使所指被告邱麗華以「臭機掰、幹你娘（臺語）」辱罵告訴人林欣姿等事實，達無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揆諸前開說明，自屬不能證明被告邱麗華犯罪，而應為被告邱麗華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第306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明志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長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施又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書記官　連珮涵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